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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国上市公司施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及《企业会计准则应

用指南》中，公布了新会计准则的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

方法，对原来的《企业会计制度》中会计科目的设置作了较

大的调整。目前我国最大的税种增值税，受新会计准则的影

响，在税务处理和会计核算上也出现了调整和变化。本文将

对增值税会计核算中受新会计准则影响较大的几种特殊业务

的销项税额核算进行解析，并举例说明其税务处理和会计核

算方法。 一、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的销项税额的会计核算 根

据税法规定，企业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，纳税义务发生

时间为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的当天；在收到代销清

单前已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的，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

全部或部分货款的当天；对于发出代销商品超过180天仍未收

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，视同销售实现，一律征收增值税，其

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代销商品满180天的当天。在实际中

，委托代销主要是以两种方式来实现的：视同买断方式和收

取手续费方式。 （一）视同买断方式，委托方收到代销清单

，按应收的款项，作会计分录为： 借：应收账款等 贷：主营

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（二）收取手续

费方式，是指受托方通常应按照委托方规定的价格销售，受

托方根据所代销的商品数量向委托方收取手续费，这实际上

是受托方的一种劳务收入。 企业发出代销商品时，作会计分

录： 借：发出商品 （注：也可以使用“委托代销商品”科目



） 贷：库存商品 企业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，并根据代销

清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作会计分录： 借：银行存款（应

收账款）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

） 委托单位支付的代销手续费，应在接到受托单位转来的普

通发票后，作会计分录： 借：销售费用 （注：《企业会计制

度》为“营业费用”科目） 贷：银行存款 （应收账款） 二、

将自产、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销项税

额的会计核算 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

处理》中不再设置“应付福利费”科目，而设置了编号

为2211的“应付职工薪酬”会计科目。 “应付职工薪酬”会

计科目应按照“工资”、“职工福利”、“社会保险费”、

“住房公积金”、“工会经费”、“职工教育经费”、“解

除职工劳动关系补偿”等应付职工薪酬项目进行明细核算。 

将自产、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的会计核

算与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比较相似，纳

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移送的当天，会计分录为： 借：应付

职工薪酬应付福利费（其他业务支出、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

） 贷：库存商品 （原材料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

） 三、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下销项税额的会计核算 《企业会

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》中不再设置“分

期收款发出商品”科目，而设置了编号为1407的“发出商品

”会计科目，用于核算企业商品销售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但

已发出商品的实际成本（或进价）或计划成本（或售价）。 

根据税法规定，企业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，纳

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。纳税人发

出商品时，会计分录为： 借：发出商品 （注：《企业会计制



度》为“分期收款发出商品”科目） 贷：库存商品 在合同约

定的收款日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（或普通发票），并计算

增值税销项税额，会计分录为： 借：银行存款 （应收账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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